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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軍成員不涉及政治活動  
 

本通告重申香港童軍總會（以下簡稱「本會」）有關政治活動的政策。 

 

根據「香港童軍總會會章」第三節（原則）第三條（政治）所載：『本

會與任何政治性團體，毫無關連』。另外，「香港童軍總會政策、組織及規

條」中規條第八十五（政治活動）亦清楚列明：『童軍運動不能與任何政治

團體聯繫。總會成員在身穿童軍制服時、或代表本會時，均不可參與任何

政治團體會議或活動』。以上規條是申明「童軍運動」不涉及「政治活動」

的原則。事實上，童軍運動乃旨在培育青少年成為良好公民，並致力不受政

治力量影響。 

 
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將於本年年底進行區議會選舉，本會鼓勵有投票權

的成員竭盡公民責任，於選舉日前往投票；惟不應以童軍成員之身份參加選

舉，而任何成員或單位亦不應以童軍成員／單位的名義支持任何候選人。如

欲進一步查詢上述規條，請致電 2957 6468與地域執行幹事馮鈺賢小姐聯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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